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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函〔2019〕112 号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 

关于做好 2019年度高等学校科研 

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

神，进一步提升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，确保广大师生人

身安全和校园和谐稳定，教育部近日下发通知，就做好 2019 年

度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。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高等学校科研实验

室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技厅函〔2019〕37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

各高校按照通知要求和《浙江省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

（浙教安〔2013〕57 号）精神进行部署动员，结合自身实际，

制定自查方案，组织对本校科研实验室及相关场所进行全面安全

自查，建立自查台账，逐条整改落实。各高校自查自纠报告（包

括自查方案、风险台账和整改情况）请于 5 月 31 日前按照学校

隶属关系报主管行政部门，同时报我厅校园安全处（联系人：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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骏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0571 ― 88008696 ， 电 子 邮 箱 ：

1031368611@qq.com）。我厅将于 6 月至 8 月期间组织人员进行

现场抽查。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

2019 年 4 月 6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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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度高等学校 

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

建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

神，进一步提升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，确保广大师生人

身安全和校园和谐稳定，按照教育部关于切实维护高等学校安全

稳定的统一部署，现将 2019 年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 总体要求 

各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工作，深刻认识抓好实验

室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将维护校园安全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项

重大政治任务。按照安全生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

 

教技厅函〔2019〕3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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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组织工作，抓好重大

安全隐患的排查和自查自纠工作的落实。对于发现的隐患和问题

做到责任到人、及时整改、不整改到位不销账。 

二、工作范围 

本次工作范围主要包括高等学校的科研实验室及相关场所。

对于近 3 年发生过安全事故、前期排查中发现过重大安全隐患、

自查自纠工作未达到要求的高等学校将列为重点对象。 

三、工作方式 

1.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按照教育部工作安排，组织自查自纠

并报送相关情况，接受现场抽查，提交整改报告，由教育部进行

审核。 

2.地方和其他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的主管单位参照教育部工

作安排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组织自查自纠和现场抽查工

作，形成工作总结报告，审核后将相关情况报送教育部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  本次工作分为三个阶段： 

1.自查自纠（2019 年 4~5 月） 

各高等学校按照要求进行部署动员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制定安

全自查方案，组织对本校科研实验室及相关场所进行全面安全自

查，建立自查台账，逐条整改落实，并将自查自纠报告（包括自

查方案、风险台账和整改情况）报送上级主管单位。 

  2.现场抽查（2019 年 6~8 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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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抽查具体时间将提前 3 个工作日通知被检查高等学校，

检查时间 1 天。具体抽查的实验室名单由检查组现场决定，学校

应全力配合检查工作，及时准确提供所需资料。学校根据现场检

查出具的书面整改意见，逐条整改落实，形成现场检查整改报告，

按时报送主管单位。 

  3.工作总结（2019 年 9 月） 

主管单位对学校上报的自查自纠报告和现场检查整改报告

进行审核，对于自查自纠工作不力，整改不及时或不到位的单位

和个人，由主管单位向纪检监察部门提出问责建议，进行追责。

对于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需承担相应法律责

任。 

各阶段具体工作安排将在教育部网站（www.moe.edu.cn）上

公布，请及时关注并认真落实。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

2019 年 3 月 21 日 

 


